
渝财规〔 〕 号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

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财政局，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万盛经开区财政局，市级各部门（单位），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为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有关要求，按照

财政部《地方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指引（ 年

版）》（以下简称《目录及标准指引》）规定，经市政府同意，现

将《重庆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以下简称《集采目

录及限额标准》）印发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

行。



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各级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

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属于

政府采购范围，必须执行政府采购制度。

二、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

标，包括扶持本国产品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优先采购节能

环保产品、优先采购符合国家网络安全标准的无线局域网产品、

扶持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支持乡村振兴、支持创新产

品和服务等。对属于上述范围内的产品，采购人应按国家有关规

定进行优先或强制采购。

三、涉密项目采购严格按照《涉密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财库〔 〕 号）相关规定执行，如有变动，则按最新规

定执行。

四、《集采目录及限额标准》实行全市统一管理，执行市、

区（自治县）统一的集中采购目录范围、采购限额标准及公开招

标数额标准。

五、本通知自 年 月 日起执行，《重庆市财政局关于

印发重庆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渝财规

〔 〕 号）同步废止。执行过程中，相关品目、采购执行

方式、限额标准等内容因政策制度变化等原因需要调整的，市财

政局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如无变化，往后年度按此通知要求



继续执行。

重庆市财政局

年 月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重庆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地方预算单位政

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指引（ 年版）》，结合重庆市具体情

况，现制定重庆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如下：

一、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

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且单次采购金额 万元及以上的

项目属于集中采购范围，应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

为规范实施框架协议，集采目录以内的品目，以及与之配套

的必要耗材、配件等，属于小额零星采购的，原则上实行全市统

一框架协议采购，由市政府采购中心作为征集人统一负责全市征

集程序和订立框架协议。实行框架协议的具体品目由市政府采购

中心根据实际工作需求拟定采购方案，报市财政局审核后实施。

重庆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序号 品目 编码 备注

货物类

服务器

台式计算机

便携式计算机

复印机

投影仪

多功能一体机

触控一体机

黑白打印机

彩色打印机



序号 品目 编码 备注

黑白打印机

彩色打印机

打印机

票据打印机

条码打印机

地址打印机

其他打印机

显示屏

液晶显示器

扫描仪

碎纸机

乘用车

电梯

不间断电源（ ）

空调机

家具

用具

复印纸

基础软件

支撑软件

该品目中的信息
安全软件为集采
目录，包括基础和
平台类安全软件、
数据安全软件、网
络与边界安全软
件、专用安全软
件、安全测试评估
软件、安全应用软
件、安全支撑软
件、安全管理软
件、其他信息安全
软件

应用软件

该品目中的信息
安全软件为集采
目录，包括基础和
平台类安全软件、
数据安全软件、网



序号 品目 编码 备注
络与边界安全软
件、专用安全软
件、安全测试评估
软件、安全应用软
件、安全支撑软
件、安全管理软
件、其他信息安全
软件

其他计算机软件

该品目中的信息
安全软件为集采
目录，包括基础和
平台类安全软件、
数据安全软件、网
络与边界安全软
件、专用安全软
件、安全测试评估
软件、安全应用软
件、安全支撑软
件、安全管理软
件、其他信息安全
软件

服务类

云计算服务

网络接入服务

财产保险服务
财产保险服务中
的机动车保险服
务为集采目录

物业管理服务

印刷服务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车辆加油、添加燃料服务

、表中所列品目不包括高校、科研机构所采购的科研仪器设备。

、本目录的“编码”、“品目”名称对照财政部《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

〔 〕 号）、《地方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指引（ 年版）》中的“编

码”、“品目名称”进行调整后制定。

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



部门集中采购项目是指本部门、本系统基于业务需要有特殊

要求，可以统一采购的项目。市财政局不再统一确定部门集中采

购项目，由各主管预算单位按照财政部印发的《政府采购品目分

类目录》，结合自身行业特点，自行确定本部门的部门集中采购

项目，报市财政局备案后组织实施采购。

列入部门集中采购项目，且单次采购金额 万元及以上的

货物和服务类项目，单次采购金额 万元及以上的工程类项

目，属于部门集中采购范围，可由部门集中采购单位自行组织采

购，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

三、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单次采购金额 万元及以上的货物

和服务类项目，单次采购金额 万元及以上的工程类项目，采

购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

实行分散采购。

属于分散采购范围的采购项目，采购人可自行组织采购或者

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

四、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单次采购金额达到 万元及以上的货物和服务类采购项

目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

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公开招标数

额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达到公开招标限额标准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



五、其他规定

（一）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单次采购金额 万元以下的

货物和服务类项目，单次采购金额 万元以下的工程类项目，

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由采购人按照公开、公平、公正、高效廉洁的原则自行组织实施，

并做好相关内控管理。

（二）采购人可以不受行政级次、地区限制，自主选择市级

和各区县的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项目。集中采购机构可以承接

不同级次、不同地区采购人的代理业务，按法定程序组织开展政

府采购活动。

重庆市财政局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